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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通過考察中國政治社會語境下媒體的道歉與更正行為，

發掘中國媒體糾錯機制的內在邏輯及其複雜性。通過對一些媒體的更

正和致歉內容的實證分析，本研究發現：主流媒體的更正以文字更正

為主；「被動更正」佔主主導；雖有更正但很少解釋出錯的原因；更正

內容避重就輕比較普遍。此外，媒體致歉的對象往往傾向於政府強勢

部門而非普通受眾。與美國媒體的專業主義取向不同，中國媒體的更

正與致歉不僅以法理、倫理及事實為準則，同時也受到權力場的強力

干預，政府部門構成了最大的壓力集團。在特殊的政治社會語境下，

中國式媒介更正與致歉內外有別：外部層面公開的更正與致歉有着強

烈的選擇性，呈現出「儀式性自我批評」的特徵。而內部的道歉乃至檢

討才是常態。這種中國特色的媒介更正與致歉體現的是一種尚未成型

的媒介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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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media correction and apology in China.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illustrate the logic and complexity of the error correction 

mechanism in the Chinese media.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corrections and apologies in some media showed the fooling results. First, the 

mainstream media in China were found to do more text correction and passive 

correction, offer fewer explanations of errors, and have a greater tendency to 

evade crucial points. Second, the objects of apology were governments rather 

than audiences. Third, unlike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in the US, correction and 

apology behavior in the Chinese media is often not only immoral and illegal 

but also politically motivated. Governments are usually the strongest sources of 

pressure. Under governmental pressure and market influence, the correction and 

apology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media differs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public. 

Public correction and apology is optional and ritualistic. Private correction and 

apology, even internal reflection, is norm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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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媒非聖賢，孰能無過

追求公正準確真實是媒體和記者的天職，也是衡量新聞傳播的基

本倫理 (Kovach & Rosenstiel, 2001)。然而由於種種主觀原因或客觀原

因的存在，這只能是一種理想。前《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P. Graham就

說過 :「時間的壓力使得犯錯在所難免。」（McManus, 1994）媒體在現實

的新聞產制及呈現中難免出現失誤或者犯下錯誤。新聞界違背傳播倫

理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外皆然。可以說，天下沒有不犯錯的媒體。美

國媒介倫理與新聞教育學家L. N. Flint（1925, pp. 16–23）指出：儘管準

確性是新聞倫理的首要問題，但造成報紙準確性的障礙也是無處不在

的。它們包括：編輯和記者的漫不經心和漠不關心；記者、主編或報

紙老闆的偏向、記者對新聞工作者角色的無知、消息提供者導致的錯

誤、消息提供者的欺騙以及時效性的制約等。對任何一家媒體而言，

要完全避免失誤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情。然而，如何對待錯誤，不同

的媒體卻有不同的選擇。是拒不認錯、將錯就錯還是勇於承認、亡羊

補牢？這本身體現了媒體職業道德的高下。

更正與致歉

對於媒介錯誤而言，事前防範固然重要，事後補救也不容忽視。

媒體對待事後的錯誤通常有兩種做法，一種是沉默和掩蓋，一種是承

認和修正。而「更正」與「致歉」就是媒體修正自身錯誤的常見工具選

項。更正指的是新聞媒介對已發表的不準確、不客觀和不公正的報

導，可能或已經給公民、法人及組織造成損失時，所採取的對當事人

有效的必要的補救措施（肖隆福，2004）。一般而言，更正側重於事實

性的錯誤。而「致歉」（与道歉同义，或「道歉」）指的是媒體因為自己的

錯誤對報導對象或公眾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傷害，而在態度上作出的一

種認錯行為。更正與道歉的另一個不同在於「更正」是正式的、公開

的，一般而言有文字刊登或公開澄清。而道歉作為一種態度，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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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道歉可以表現在文字上，也可以表現在

行動上。如「上門道歉」就未必會在欄目中表達或呈現出來，儘管這樣

一種方式在中國媒體的日常實踐中十分常見。

從「更正」與「道歉」的關係組合來看，主要有四種形式：第一種是

「更正但不道歉」；第二種是「既更正，也道歉」；第三是「道歉但無更

正」，這主要是涉及到非事實層面的傳播倫理失範。第四種是「既不更

正，也不道歉」，也就是「死扛」或充耳不聞。

當然，更正與道歉的共性及聯繫遠多於它們之間的差異。更正與

道歉既是一種傳媒倫理準則，也是媒體的一種法律責任。全球84個國

家和地區的新聞職業道德準則中，有三分之二的準則明確規定：報導

失實必須予以「及時更正」（陳中原，2007）。而「更正權」與「答辯權」

更被很多國家寫入了法律。西方各國對於新聞更正的規定不盡相同，

總體來講，可劃分為三種類別：第一類國家是以法律條文的形式體現

出來。這類國家包括法國、丹麥、哥倫比亞、芬蘭和泰國等。第二類

是通過建立新聞評議制度，運用行業監督方式使新聞界履行更正義

務。如英國的報業評議委員會、瑞典的「報業榮譽法庭」，日本的新聞

協會等。第三類是美國模式。「更正」主要靠媒介自身自律，因此不同

的媒介有不同的表現（李瞻，1960；陳力丹，2006）。

在中國，「媒介更正」也是既存在於法律法規中，又存在於媒介倫

理準則中。2011年新修訂的《出版管理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出版

物的內容不真實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

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單位應當公開更正，消除影響，並依法承擔其

他民事責任。報紙、期刊發表的作品內容不真實或者不公正，致使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當事人有權要求有關

出版單位更正或者答辯，有關出版單位應當在其近期出版的報紙、期

刊上予以發表；拒絕發表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裏

將「更正」作為媒體的一種法律義務和受眾的一種權利。與此類似，「賠

禮道歉」也是一種法律義務和公民權利。中國的《民法通則》第120條就

規定：「公民的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

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就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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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及時地刊登更正也是一種應對新聞訴訟時的局部抗辯權，它可

以起到消除影響、恢復名譽的作用，因此能夠減輕媒體的侵權責任（孫

旭培，2011：219）。

「更正」與「道歉」也是一種傳播倫理準則。中國全國記協制定的《中

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2009年修訂版）第三條明確規定：「刊播

了失實報導要勇於承擔責任，及時更正致歉，消除不良影響。」中國有

些媒體也據此建立了自己內部的倫理準則，將「更正與致歉」作為自律

規範。

那麼，中國媒體的更正與致歉到底呈現甚麼特點？與西方媒體相

比，中國媒體在更正與致歉的方式方法，動機態度上有何不同？為甚

麼有這些不同？本文試作探討。

文獻回顧

媒介更正（media correction）是隨着新聞業的發展而逐漸發展起來

的。作為一種新聞觀念的「更正」，在美國的歷史已逾三百年。1690

年，由英國逃亡到波士頓的本傑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出版了

美國第一份報紙《國內外公共事件》。雖然只出了一期即被查封，但他

卻為美國新聞事業播下了「更正」觀念的種子。他宣稱：「倘若所採集之

任何東西存在素材錯誤，那麼，在下一期予以更正」（黃順銘，2005）。

隨着美國新聞業的發展，報紙出錯的概率大大增加，更正錯誤就成為

許多媒體的一種公共承諾和自律實踐。如《底特律新聞》的標準中就有

這麼一條：「如果你犯了錯，就有義務做兩件事：向被冒犯的人認錯和

向讀者認錯。」（Flint, 1925, p. 452）類似的規定也寫入其他報紙的採編

手冊中。美國編輯人協會1923年制定的《報業信條》也作了明文規定：

「報紙的言論與記載，如發覺有錯誤之處，不問其原因何在，均應作迅

速與徹底的更正。更正一事為報紙的權利，也是報紙的義務。」（周鴻

書，1995：262）

美國媒體通過「更正」來實現自律以取信於民可以《紐約時報》為典

範。《紐約時報》的這種「糾錯」機制可以追溯到1913年的《紐約世界

報》，當年《紐約世界報》就成立了「準確與公平競爭部」，負責提高和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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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新聞報導的準確性。這也被認為是美國第一個正式的新聞自律機

構。1977年，羅森索（A. M. Rosenthal）出任執行總編輯以後，把散佈

在各個新聞版面的更正項目集中在一起，設置成了一個更正專欄。「更

正」主要用來糾正新聞事實方面的錯誤。另設「編者的話」專欄用來訂

正新聞失實以外的重大疏失（如公正性、平衡性、漏報等）。《紐約時

報》這種做法在美國起到了示範作用。20世紀7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

的報紙開始每天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刊登校正記錄。更正欄的設立一時

在美國新聞界蔚然成風，並成為衡量報紙品質的一個重要尺度（李子

堅，1999：125）。一組對美國報紙1992–2003年的更正數量的統計顯

示：1992年《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一共刊登2,000條更正，平均

每家報紙刊登了1,000條。2001年《華盛頓郵報》刊登了933條更正，
2002年是1,066條。《芝加哥論壇報》2002年的更正數量是691個，《波

士頓環球報》2002年則刊登了901個更正。美國主流媒體已將更正作為

一項重要的自律機制，這一做法也受到了讀者的認可（張宸，2008：
294–295）。

英國媒體也十分注重更正。BBC的職業倫理規定：「通常，我們應

承認嚴重的事實錯誤，並迅速而清楚地予以更正。」英國記者工會準則

共有12條，其第4條規定：記者必須及時更正有傷害性的錯誤，並高

度重視更正和道歉工作，及時回答批評者。英國報業投訴委員會（The 

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為了保護編輯和公民雙方的權利而精心

制定了行業規則，其行為準則（1999）明確規定：「報刊應該保持謹慎，

防止刊登任何失真的、誤導人的或者歪曲性的材料，包括照片。只要

報刊認識到自己刊登了一則明顯失真的、誤導人的言論或歪曲性的報

導，那麼必須迅速地在顯著的位置作出更正。必要時報刊應刊登道歉

聲明。」（Karen Sanders, 2007, p. 246）。以英國《衛報》為例，其讀者編

輯 Ian Mayes指出，從1999–2003年，《衛報》每年刊登的更正和澄清的

數量達到1,500條，平均每天4條（Mayes, 2003）。雖然更正的數量有多

有少，但對錯誤特別是事實性錯誤進行及時更正已成西方媒體及記者

的共識。

在中國，新聞更正制度的源頭可追溯到1906年，當時清政府頒佈

的《報章應守規則》規定：「記載有錯誤失實，經本人或關係人聲請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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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須速為更正。」清末的《大清報律》（1908年）第八條做了更為詳

盡地規定：「報紙記載失實，經本人或關係人聲明更正，或送登辨誤書

函，應即於次號照登。」1911年的《欽定報律》第八條延續了這一條款。

民國三年（1914年）袁世凱時期《報紙條例》第十二條，以更清晰和更具

體的文字表述重申了《大清報律》第八條的內容，對轉載錯誤也要求更

正。1937年國民黨政府頒發的《修正出版法》第十七條，基本也沿襲了

《報紙條例》第十二條的內容，並將更正與答辯的要求擴大到了期刊（陳

力丹，2003）。上述條例顯然借鑒了西方報業（包括日本和歐美）的傳媒

倫理或法律規則。

民國時期，這些規定還也得到了一定的落實和執行。當時的報

紙，刊登更正和致歉還是比較普遍的。如由比利時裔中國人雷明遠神

父（Father Vincent Lebbe）於1915年10月1日創刊於天津，民國期間四

大報之一的《益世報》（1949年1月13日終刊，共發行8,759期），經筆

者檢索，共刊登有「更正」771條。雖然每條更正只是一個豆腐塊，但

更正文字後幾乎都附有「並向讀者致歉」字樣。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新

記《大公報》也設立了糾錯機制，主要做法是在報紙上開設「來函照

登」、「更正」、「正誤」之類的欄目，這種自我糾錯成為許多近代報人的

自覺意識（陳志強、傅小朋，2011）。
1949年解放後，黨報黨刊一統天下。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統領

下，大陸媒體學習蘇聯的《真理報》模式，為了顯示正確性，維護黨報

正確無誤的理念，即便傳媒出現報導差錯，也很少更正（陳力丹，
2003）。報紙上幾乎見不到「更正」欄目。雖然《人民日報》間或刊出更

正啟示，但很不固定。至於道歉，則十分罕見。在大躍進時代，從中

央到地方，報紙上浮誇成風，假新聞、假照片充斥，即使有讀者投書

媒體，也很少見媒體進行更正和道歉。
1978以後，隨着改革的啟動，市場化和商業化開始成為中國媒介

發展的「主旋律」。報紙數量也由1978年的186家增加到1984年的1,445

家、1986年的1,574家，1995年的2,089種，2003年的2,119種。 形態

上形成了以黨報為主體，晚報、晨報、週末報、都市報、行業報等為

重要補充的報業共生群（王立綱，2007）。媒介市場化一方面帶來了新

聞的貼近性和話語的平民化，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聞倫理問題。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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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利，媒體報導追腥逐臭，假新聞層出不窮，新聞侵權官司也出現井

噴。據不完全統計，自1987年1月1日《民法通則》實施起至20世紀

末，已有一千多起針對媒體的名譽侵權案（張西明，2000）。在此期

间，對於新聞媒體的更正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1984年，中宣部轉

發《〈全國新聞真實性問題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明確提出，「凡屬失實

報導，一定要改正。新聞社錯了，新聞社更正；報紙錯了，報紙更

正。」隨後，以新聞更正制度為核心的媒體糾錯開始進一步被納入到一

些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中。然而，這些規章制度的效力十分有限。儘

管報導的差錯率增多了，假新聞也在逐年增多，但是相應的傳媒主動

更正的機制並沒有形成。傳統主流媒體尤其如此，很少主動對自己的

錯誤、失實的內容資訊進行更正或道歉（阮佔江，2009；陳力丹，
2003）。進入21世紀後，隨着媒體市場化的深入發展和西方新聞觀念的

湧入，媒體更正偶爾為之的做法終於發生了變化。打破這一做法的不

是傳統的黨報，而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都市報。
2003年6月30日，《北京青年報》A疊第二版出現一個加框的小欄

目「本報更正」，它是國內較早設立固定更正欄目的媒體。2003年創刊

的《新京報》也走在前列，自創刊的第二天起就在社論來信版（第二版）

開闢了「更正與說明」欄目。整個欄目由三部分組成：「事實糾錯」、「文

字更正」和「解釋說明」。在更正之外還會有「本報謹就以上錯誤和疏漏

向讀者和相關人士致歉」的表示和聲明。《新京報》的「更正與說明」欄

目與美國《紐約時報》類似，兩者都是固定欄目，而且位於同樣的版

面，顯然，這是一種有意學習和模仿的結果。

對中國媒介更正制度的研究除了引介國外的一些做法外（李瞻，
1960；張宸，2008；陳力丹，2006），已有的研究文獻主要存在兩種視

角：一是法理學視角。如沈惠國（1991）從法理的角度論述了報紙公開

更正的法律意義。公開更正既是對被涉及者的必要的、有效的補償形

式，也是一種補救手段，可以避免部分侵權訴訟的發生，更是引發新

聞訴訟後使報刊社由被動轉為主動的手段。蔡斐、謝仁勇（2007）也認

為，在司法實踐中，新聞媒體及時有效地發表新聞更正，有助於減輕

或免除責任。魏永征（2002）、孫旭培（2011）等也在他們的新聞傳播法

論著中對媒體的「更正」、「答辯」及「致歉」的法律意義進行了論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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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倫理學視角。如楊保軍（2010）從道德層面論述了媒介更正與道歉中

的新聞道德問題。胡正強（2002）則對媒體不願意直面更正問題的原因

進行了分析：認為媒體的認識不足、僥倖心理、「無冕之王」的思想、

道德修養不夠以及黨性原則不純等是導致媒體在更正問題上避重就輕

的主因。阮佔江（2009）也認為大多數媒體不願意主動、積極糾錯的原

因是不少媒體對自己報導的失實和差錯缺乏自曝其「短」的勇氣，媒體

糾錯本身缺乏一種相對統一、權威與硬性的外部制度約束。胡雨濛

（2010）針對我國媒體更正少，且機關報和專業類報紙的更正實踐弱於

都市報的現實，提出媒體在自我檢查和更正的主動性方面有待加強。

縱觀國內外的研究，大多數文獻還只是對媒介更正與致歉做介紹

和梳理，或描述性地介紹國外報紙的更正機制，或對中國媒體提出建

議。存在研究比較粗淺，視角比較單一等問題，尤其對於中國媒體的

更正與致歉的特殊性缺少探討與觀照。在筆者看來，除了法理學視角

和倫理學視角，對中國媒介更正與致歉的研究還需要引入政治社會學

的視角，探索中國特殊的政治社會語境與媒介更正及致歉之間的關聯。

政治社會學是一門綜合了政治學與社會學研究方法的交叉學科，

它以考察政治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為核心，對社會結構與政治體

制、社會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進行考察和詮釋（毛壽龍，2001：20；

景躍進，2003）。政治社會學者Michael Rush（1992, p. 241）指出：「政

治社會學試圖探究和解釋政治和社會現象之間的關係，將政治置於其

社會脈絡中來考察」，他將政治社會學的任務界定為：「探究和解釋政

治和社會之間、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間、社會行為和政治行為之間

的關係。」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政治社會學中使用最廣泛的分析框架（張

靜，1998）。媒體是國家與社會溝通的重要橋樑：國家借媒體實現社會

溝通與控制，社會借媒體實現訴求表達與政治參與。就中國的國家與

社會關係而言，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經歷了從極權主義到威權

主義，從革命到治理的巨大轉變（李侃如，2010：299）。這種國家與社

會關係的變化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媒介生態。在毛澤東時代，媒體是

國家體制的一部分。改革開放後，逐漸實現了有限「脫嵌」，雖然不徹

底，但媒體有了自身的利益訴求，具有了多重身份。作為意識形態、

經濟產業及公共意見平台，媒體深刻地捲入了中國改革這一「黨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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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國家利益、市場內生發的集團或階級利益等相互間博弈、協調的

政治過程」（潘忠黨，2007）。中國媒體與政府、社會及市場的這種複雜

關係，左右了媒體行動的邏輯。媒體的更正與致歉行為也只有置入這

種特殊的政治社會語境中考察才能得到更加全面的理解。

那麼，中國媒體的更正與致歉是如何受到政治權力與市場影響

的？從哪些方面能夠看出來？置身於中國政治社會語境下的媒體更正

與致歉其特殊性何在？

本文將通過多個案的比較和實證研究，揭示中國媒體更正與致歉

的內在邏輯，並以此窺視中國媒介倫理的建構過程。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本文選取了幾家有代表性的媒體的更正與致歉內容進行考察：

一是國內較早設立專門的更正欄目的紙媒。我們選取了《新京報》

和《南方週末》。《新京報》創刊於2003年11月，在其創刊的第二期開設

了「更正與說明」欄目。《南方週末》創刊於1984年2月11日，在2004年
4月，隨着其第五次擴版推出了「有錯即改」欄目。出於樣本量的考慮，

本文僅選取了2012年《新京報》及《南方週末》公開刊登的更正與致歉 

內容。

二是廣西日報傳媒集團出版的《我們錯了》一書。該書被大陸新聞

界譽為第一本敢於「自揭家醜」的媒體教材。原書系《南國早報》為減少

新聞訴訟、避免差錯而編的內部「警示教材」，適逢2010年11月全國新

聞戰線啟動「杜絕虛假報導、增強社會責任、加強新聞職業道德建設」

三項教育活動，《我們錯了》先被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宣傳部向全區新聞

戰線推薦，之後又被全國新聞戰線專項教育活動辦公室樹為典型。廣

西日報傳媒集團遂在原來版本的基礎上，進一步集納了集團其他媒體

的虛假、失實、差錯新聞案例，於2011年3月公開出版了《我們錯了》

一書。全國專項教育活動辦公室隨即將該書作為學習讀物向全國新聞

界推薦（李啟瑞，2011）。《我們錯了》收集的案例有90多個，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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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至2011年間，每個案例包括稿件差錯部分的原文、造成差錯

的原因、差錯引起的後果及報社的處理決定，並以「教訓」的形式予以

分析和點評。同時，該書還以「總編輯手記」的形式披露了總編輯對於

如何避免失實報導的心得體會。

三是《人民日報》及其他媒體公開的更正與致歉的案例。對《人民

日報》的案例採集來自人民資料庫（網址：http://data.people.com.cn）。

其他媒體的案例及資料來自於紙媒、網路或其他出版物。

內容分析法

由於改革開放後最早的媒體更正欄目開設於2003年，至2013年剛

好十年。因此本研究的樣本選擇時間下限是2003年。2003年是「胡溫

新政」的開局之年，這一年的「SARS事件」和「孫志剛事件」極大地影響

了中國的社會進程。2003至2013既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十年，也是

中國報業迅猛發展、市場化逐步深入的十年。因此這十年當中的媒介

更正與致歉案例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本研究選取的樣本包括：
1. 《新京報》和《南方週末》2012年全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糾

錯」欄目中所刊登的更正與致歉資訊共869條。其中《新京報》754條，

《南方週末》115條。
2. 《我們錯了》一書收錄的廣西日報傳媒集團4家媒體2003年至

2011年的98個失實失準案例。其中《南國早報》57個、《當代生活報》7

個，《南國今報》16個，《廣西日報》18個，每個案例後面都有「教訓」總

結及總編輯的點評。
3. 《人民日報》資料庫中檢索的2003年到2013年的更正案例。《人

民日報》從1946年5月15日創刊到2013年12月31日均有全文資料庫，

刊登了不少「更正」條目。其第一條「更正」刊登於1946年10月5日第2

版，迄今最近的一條更正則刊登於2011年12月26日。從2003年到
2013年，《人民日報》的更正資訊總共只有9條。除去轉載的「全國人大

黨委會辦公廳更正」1條（2003.09.30第4版）、黃山市旅遊委員會刊登的

廣告更正1條（2007.07.03第10版）、轉載的新華社更正1條（2008.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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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版）外，十年間《人民日報》自己刊登的更正只有6條。其中2006年
2條、2007年1條，2009年2條、2011年1條。 在所有6條更正條目

中，有2條附帶有「向讀者致歉」字樣。由於這十年《人民日報》的樣本

量較少，本文的分析以《新京報》、《南方週末》及《我們錯了》一書中的

案例為主，人民日報的案例為輔。

內容分析的單位依據不同功能分成三種：抽樣單位、紀錄單位和

脈絡單位。其中紀錄單位是內容分析的最基本單位。分析紀錄單位包

括六種形式：單字或符號、語幹、人物、句子或段落、則數、時空單

位（張裕亮，2010）。本研究在更正內容、致歉對象、更正與致歉形式

三種類目上，分析單位採用則數為紀錄單位，每一則刊載的更正或道

歉即為一次，在統計方法上，採用SPSS統計軟體處理，以則數分配或

百分比解釋。

在更正的內容類目建構上，本文参照相關研究（胡雨濛，2010），

將媒介更正的內容區分為三個維度：「文字錯誤更正」、「事實錯誤更正」

以及「解釋與說明」。「文字更正」又細分為：錯別字、語序、文字重

複、文字疏漏、排版等；「事實糾錯」包括對人名、地名、職務、單

位、資料、配圖、時間、名稱等的糾正；「解釋說明」則包括對消息來

源、報導內容、報導操作的說明及相關事項的交待。

在媒介致歉對象的類目建構上，根據對象不同的職業特徵，區分

為：向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致歉、向企業致歉、向具體的普通市民

致歉、向不特定的公眾致歉以及向同行致歉等幾種類型。

在更正與致歉的形式上，依媒體的主動程度劃分為主動更正和被

動更正兩類，凡媒體自己發現錯誤，自行更正的歸入主動更正類型；

凡屬接到讀者投訴或上級批評後才有所回應的歸入被動更正。媒介致

歉的主要方式則劃分為如下幾種：發函致歉、刊文致歉、登門道歉、

刊發後續報導致歉以及賠償損失等。

相關樣本由兩位研究者溝通後進行編碼。為檢驗編碼信度，按照

等比例原則從四家媒體的973個條目中抽取了約10%的樣本（共100個

條目）進行覆核，信度檢驗採用Kappa係數，檢驗系數值達到0.75，完

全符合內容分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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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

在2010–2014年間，筆者先後就媒體的出錯、更正與檢討問題訪談

了多位資深媒體人，包括某都市報原副主編，浙江日報報業集團的資

深記者和資深編輯等。除了第一手的訪談資料，筆者還搜集到了一些

媒體老總或相關媒體人的公開演講、發表的文章或訪談等材料。這些

材料包括《新京報》總編輯戴自更的講話，《新京報》負責更正欄目的編

委、評論部主編王愛軍的訪談及文章，《我們錯了》一書主編，廣西日

報報業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編輯李啟瑞，執行主編《南國早報》

總編輯蔣欽揮的文章及訪談，以及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總編輯張東明、

《南方週末》原執行總編輯向熹、《南方週末》原總編輯黃燦等人的公開

訪談等資料。這些材料為我們了解媒體更正與致歉背後的行為邏輯提

供了解釋說明。

研究發現

媒介更正的內容分析

媒介更正的內容，依錯誤的类型可以分為三类：文字錯誤、事實

錯誤以及其他操作不當。《新京報》的更正欄目叫「更正與說明」本身就

區分了這三個層面的不同。通過對上述幾份媒體的更正內容的分析，

我們可以發現如下一些特徵：

I.文字更正佔主導

從《新京報》和《南方週末》的媒介更正內容來看，主要還是以更正

文字性錯誤為主，包括錯別字、語序顛倒、衍文、脫字等。從研究樣

本看，2012年《新京報》和《南方週末》全年刊登的869條「更正」資訊

中，僅這類「文字更正」就有595條，佔樣本總量的68%；「事實糾錯」

只有268條，佔樣本總量的31%。尤其是《新京報》，754條「更正」資訊

中，關於文字更正的就多達583條，佔樣本總量的86.4%。

進一步的考察顯示：在兩報「文字更正」的樣本總量中，對錯別字

的更正多達504條，佔「文字更正」總量的85%，其他「文字重複」和「文



63

「我們錯了」：中國式媒介更正與 致歉的政治社會學考察

字疏漏」各佔6%，「語序顛倒」佔3%。而在《人民日報》的6條更正中2

條屬於文字更正，佔比三分之一。可見，在公開的更正中，「咬文嚼

字」是主導。

II.事實層面以「時間、人名或資料」更正為主

《南方週末》和《新京報》的事實錯誤約佔所有更正樣本的三分之一

左右，其中又以時間和人名錯誤居多。在我們所收集到兩報的268個

「事實糾錯」樣本中，關於時間有誤的42條，佔總量的15.7%；人名有

誤的38條，佔總量的14.2%；數據有誤的33條，佔總量的12.3%；名

稱有誤的32條，佔總量的11.9%；地名和單位有誤的各30條，佔總量

的11.2%。

具體到《新京報》，其「事實糾錯」類目下排行前三的子項分別是：

人名有誤（26條）、時間有誤（25條）、單位有誤（21條）。而《南方週末》

「事實糾錯」類目下排行前三的子項分別是：時間有誤（17條）、名稱有

誤（17條）、人名有誤（12條）。從資料分析中可以看出，時間、人名、

數位等容易辨識、且不可移易的事實佔據了媒體「事實性更正」的主體。

圖一 《南方週末》和《新京報》的事實更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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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至2013《人民日報》的6條更正中這一類的更正有四條，佔

三分之二，其中涉及人名的有兩條。涉及數字錯誤的也有兩條，且都

刊登在國際新聞版。一條是2006年7月27第3版（國際要聞）的更正：

「7月26日本報第三版〈保護海外中國公民合法權益〉末段中『37名香港

同胞』應為『7名香港同胞』。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另一條是
2011年12月26日第23版（國際版）的更正：「12月22日22版刊登的文

章〈中泰將建立70億元貨幣互換機制〉中，『70億』應為『700億』，特此

更正。」

III.很少解釋出錯的原因

無論是《人民日報》、《新京報》、《南方週末》還是广西日報傳媒集

团旗下的諸多媒體，在其更正中，解釋說明都非常少。《人民日報》的

更正幾乎沒有進一步的說明。2012年全年的《新京報》和《南方週末》，

各自也僅有3條解釋說明。2013年元旦，《南方週末》的新年獻辭出現

了諸多錯誤，並引發了广為關注的「南週事件」。1月17日出版的《南方

週末》在A2版的「有錯即改」欄目中發佈了「特別更正」，除了更正了三

處「不能不說」的錯誤—「2000年前大禹治水」、「眾志成誠」、「一千

零五十七期」外，緊接着在最後還有這樣一段說明：「報紙的錯誤永遠

是白紙黑字式的，報紙編輯出版全鏈條的每一環，其規範流程永遠需

要尊重與遵守，我們前所未有地意識到這一點。」這是為數不多的一種

公開說明，但究竟出錯的具體原因是甚麼，語焉不詳。《我們錯了》一

書的主編在反思新聞錯誤時分析說：「究其原因，有的是專業素質問

題，有的是職業道德問題，有的是責任心問題，有的是法律意識問

題，有的是新聞競争壓力引發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政治敏感問題。」

（李启瑞，2011）但在见報的更正說明中，媒體却很少提及具體原因。

IV.媒介更正以被動更正為主

根據媒介將錯誤公之於眾的自主性或者說驅動性力量而言，可以

分為主動式和被動式。主動更正是自已發現錯誤並進行更正；被動更

正則是一種「不得不公之於眾」的情形，一般是受到外界的壓力（包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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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利益相關者、讀者指出或輿論批評）後進行的更正或說明，屬於

「他律」或他律促使下的「自律」行為。

《南方週末》「有錯即改」欄目中刊登的更正資訊就分為讀者來信指

出（每條更正資訊下面都註明了指出的讀者）和報社主動更正兩類。據

筆者統計，2012年度「有錯即改」共刊登「更正」資訊115條，其中有95

條是讀者來信指出的，佔比83%，其餘未註明讀者指出的更正的只有
20條，佔比17%。《新京報》的「更正與說明」欄目沒有註明其更正資訊

是否由讀者指出，但從該欄目公佈的「挑錯熱線」來看，其大部分內容

也是讀者來電指出的。

而《我們錯了》一書所收集的98個案例中，被動更正也佔了絕大多

數。事實上，《我們錯了》一書出版的初衷就是為了避免陷入新聞官司

或者糾紛當中。《南國早報》的總編輯蔣欽輝在《我們錯了》一書的序言

中一再強調，編輯此書的目的在於警示採編人員，避免犯錯。「大的錯

誤引起官司，小的錯誤引起糾紛，其後果是大的賠錢，小的更正，再

小的賠禮道歉。總之，浪費精力和時間，更重要的是影響了早報形

象。」（李啟瑞，2011：1）可見，公開採編錯誤是一種「壓力倒逼」下的

產物，這也使得被動更正成為媒體常態。中國絕大多數媒體至今沒有

設立「更正欄目」本身就說明了在這一問題上的「消極態度」。 

基於致歉對象的考察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看，誰向誰道歉不僅涉及是非問題，也涉及

權力問題（張靜，1998）。媒體道不道歉，向誰道歉，體現出的是一種

權力與權利的博弈與配置。通過考察媒體的致歉對象可以窺視出這一

點。

依據可識別的媒體致歉的對象，我們將道歉對象分為：政府部門

及其工作人員、企業、普通市民、不特定的公眾以及媒體同行等。在

《我們錯了》所收集的98個案例中，有46例明確了更正與致歉的對象，

其分佈如下圖所示：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3期（2015）

66

圖二 《我們錯了》一書致歉對象的分佈

 
具體而言，媒體致歉的對象主要有以下幾類：

I.向普通人致歉

從樣本中的分佈來看，向普通人致歉的樣本是最多的，佔33%。

再從不同媒體的分佈來看，都市類媒體向普通市民的道歉案例較多，

而黨報則較少。向普通人道歉的案例一般有兩個特點：一是媒體侵權

明顯。二是當事人強烈要求，甚至不斷「糾纏」。2000年底，《南國早

報》刊登一名初中女生被父親打罵的報導，在媒體連續報導和輿論關注

下，最後父親向女兒認錯。記者隨後又寫了一篇報導，並配發了父女

兩人在一起的照片。但父女兩人稱報社侵害了其隱私權和肖像權，堅

稱要與報社打官司。經過權衡，報社賠禮道歉，賠了5,000元給這對父

女，平息了這起糾紛（李啟瑞，2011）。這种在普通市民「糾纏」之下媒

體被迫道歉的案例在《我們錯了》一書中還收錄有不少。通過分析這些

案例可以發現，當事人找上門後，報社基本都採取冷處理的方式不予

理睬。只有當事人實在鬧得太凶並以訴諸法院相威脅時，報社領導才

會通過登門道歉、賠償損失等方式解決此類問題。《南方週末》的致歉

中也有一些針對普通人的案例。如2012年6月14日的一則「有錯即改」

就報道配圖中人物身份弄錯向一位「趙先生」致歉。一般而言，媒體對

普通公民的致歉都是被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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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向政府部門致歉

除普通市民外，政府部門是媒體最為主要的致歉對象。在《我們錯

了》的46個媒介更正與致歉的案例中，向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更正與

致歉的就有10例，佔樣本總量的22%。主要涉及的部門有交警、公

安、財政、水利等部門，以及省市一級的領導。
2010年2月4日，《南國早報》第13版刊發了一則不長的消息〈公安

局門口，飛車賊搶奪兩女警財物〉，消息中有這樣一段情節：「1月26

日，防城區兩名女民警被搶，一個是中午，一個是傍晚，下班剛走出

大門就挨搶了。」防城區公安局看到報導後認為受害人只是分局內部聘

用的女文職人員，其中一人是臨時工，不屬於民警，因此認定報道與

事實不符。2月8日，《南國早報》在17版刊登了长達250多字〈更正說

明〉，成為「《南國早報》近年刊登的更正中最長的一個」（李啟瑞，
2011：92–93）。

收錄在《我們錯了》一書中的《廣西日報》的案例，幾乎都是向政府

部門或政府官員的道歉。2010年2月23日，《廣西日報》第4版刊發消

息〈我區交通綠化美化工程啟動〉，文中將參加啟動儀式的廣西壯族自

治區交通運輸廳廳長的姓氏搞錯了。事後只得在《廣西日報》上刊登「更

正」糾錯（李啟瑞，2011：169）。由於政府部门處於強勢地位，媒體關

於政府單位報導的公開更正和致歉也就相對較多。即便影響力如《南方

週末》，有時候也要向一些政府部門認錯，而一些級別低、影響力弱的

媒體向權勢部門或權勢人群道歉更是常見。

III.向企業致歉

企業也是媒介致歉的重要對象之一。2011年11月3日，《南國早

報》刊發〈六千萬買斷欽州自來水供水權〉，本意是宣傳當地政府對自來

水公司進行改制，允許民營企業參與競爭的正面宣傳報導。不料因為

其中提到一句「明年底，欽州市民可用上合格自來水」，讓欽州自來水

供水廠的負責人非常氣憤。《南國早報》被迫向對方進行了道歉（李啟

瑞，2011：92–93）。

鑒於企業性質、資產規模和社會資本的不同，媒體對不同企業的態

度也會有所不同。如個體工商戶在媒體面前就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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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權益遭到媒體的侵犯時，即使商戶找到媒體，媒體也未必理睬。

只有在當事人吵得太凶的情況下，媒體領導才會想辦法息事寧人，但也

不會在媒體上公開道歉。《我們錯了》一書中收錄的不少案例就屬於此

種情形。相比於小企業，大型企業則具有較強的博弈能力，媒體進行

報導時容易遭受壓力。2012年4月26日，《南方週末》就其第1469期刊

發的一篇報導向中鐵建銅冠公司進行了道歉。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日

報》在1999年6月28日第12版【市場專題】〈大中華與通信領域世界著名

跨國公司的比較〉一文的圖表中因將中興通訊銷售收入41.7億元人民幣

寫成4.17億而進行了更正，並「向中興公司和讀者致歉」。

IV.向公眾和讀者致歉

與其他道歉對象相比，媒體向不特定的公众和讀者道歉不是基於

法律訴訟的潛在風險，更多的是希望得到讀者的原諒。2012年8月30 

日，《南方週末》就自己的編排錯誤刊登了一則更正資訊向讀者致歉：

由於工作疏忽，南方週末第1488期部分版面轉版所標版號發生錯

誤，導致轉版內容與上文無法對接，由此對讀者造成的閱讀障礙

和心裏不快，我們深表歉意。謝謝廣大讀者對我們的批評指正，

我們會加強出版流程管理，避免此類錯誤發生。

2003至2013年《人民日報》的6條更正中有兩條附有致歉，且都是

向讀者致歉。在《我們錯了》一書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案例是向「廣大

讀者」致歉的。對於媒體而言，如果問題報導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則

媒體道歉的壓力就很大。2013年11月24日《黑龍江晨報》刊發了一則

〈老漢旅店見網友，一開門傻了—「跟我開房的咋是兒媳婦」〉的報

導，經過網路轉載後引起熱議。一天之後，《黑龍江晨報》就自己證實

此則新聞系假新聞，並刊登致歉信，「誠懇地向廣大讀者致歉」。如果

不是報導在網路上引發了輿論關注，並擔心「造成了不良影響」，《黑龍

江晨報》的反應斷然不會如此之快。

V.向媒體同行致歉

媒體向同行致歉的情況雖不常見，但在市場化背景下，由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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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定位不同，級別不同，所持立場及價值觀不同，其所代表的利

益也不盡相同，所以有時候也會偶爾出現媒體之間的互掐現象。2012

年5月30日，騰訊網因在轉發《環球時報》文章〈反腐敗是中國社會發展

的攻堅戰〉時將原文標題改為〈要允許中國適度腐敗，民眾應理解〉而向

《環球時報》發表道歉聲明。2012年5月18日，《北京日報》發表評論文

章〈唱響主旋律是中國媒體的社會責任〉，認為媒體報導食品安全問題

會引發人們的恐慌情緒，不利於社會穩定和諧。對此，廣東的《時代週

報》刊發評論〈直面真相就是新聞的社會責任〉，引發两家媒體的互掐。

交鋒很快有了結果：十天後，《時代週報》社長、總編輯專程從廣州趕

到北京日報社，就其所發「嚴重錯誤文章」向《北京日報》及主要負責人

誠懇道歉。

在《我們錯了》一書中也收錄有類似的案例。2009年6月27日，《南

國早報》刊發了一篇〈這個「記者」從哪裏冒出來〉一文，文中引用了採

訪對象的話，質疑中國新聞社廣西分社記者馮鋒是假記者，搞有償新

聞。報導引起當事人及其單位的不滿。最後，報社以〈一則讀者投訴的

調查〉為題，對事件進行了澄清，並專門致函中新社廣西分社進行致

歉。一般而言，媒體向同行道歉事實本身是否失真固然重要，媒體自

身的行政級別與勢位高下有時候決定了對錯，尤其在涉及「不同觀點」

這樣非事實層面的糾紛時更加明顯。通常我們看到的是地方媒體向中

央媒體道歉，小媒體向大媒體認錯，而反過來的情形則基本沒有。

基於更正與致歉方式的考察

媒介更正和致歉的主要方式有發函致歉、刊文致歉、登門道歉、

刊發後續報導致歉以及賠償損失等方式。通過對《我們錯了》一書收集

的46個相關案例的分析後發現，以刊發後續報導進行更正致歉的有31

例，佔樣本總量的67.4%，這是媒體糾正錯誤的常用方式。因失實失準

報導向當事人賠償損失的有9例，佔樣本總量的19.6%。賠償金額少則

幾千元，多則上萬元。專門就失實失準報導進行刊文致歉的有7例，佔

樣本總量的15.2%。通過登門道歉的有6例，佔樣本總量的13.0%。通

過發致歉函進行道歉的有2例，佔樣本總量的4.3%。這類致歉方式通

常用於行業組織協會、媒體同行以及黨政事業單位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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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我們錯了》致歉的幾種主要方式

從我們的分析來看，大多數媒體都不喜歡公開更正或者道歉。在

《我們錯了》一書收錄的案例中，媒體採用刊文致歉方式的也只有7例。

只要能夠息事寧人，媒體寧願選擇其他方式「擺平」。在《我們錯了》一

書的案例中，通過「斡旋」化解危機的例子非常之多。請當事人吃飯，

領導帶領記者登門致歉的事例不少，通過斡旋或私下致歉避免了公開

道歉或者更正。

討論：中國特色的媒介更正與致歉

美國媒介倫理學家L. Wilkins（2006, p. 1）說過：「雖然所有的專業

人士都會不時地犯一些倫理過失。但是只有新聞工作者有這個勇氣或

不得不將這些過失公之於眾。」然而，具體問題需要具體分析。不同政

治社會語境下的新聞工作者，其在對待過失的態度和做法上還是存在

相當差異的。

作為黨的喉舌和宣傳機關，中國媒體的功能主要在於為政治服

務，即便在市場化後媒體的角色仍然是政治性的而非完全的商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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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更非西方意義上的「第四權力」。這一點从媒體領導人對於自身媒

體定位和功能的論述中能夠看出來。分管《南方週末》的南方報業傳媒

集團總編輯張東明直言不諱：「正面宣傳是主流媒體，尤其是黨委機關

報的立身之本、職責所在，更是當前構建輿論引導新格局的重點。」

（張東明，2011）廣西日報傳媒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編輯李啟瑞

說，編輯《我們錯了》一書所追求的「終極目的還是牢牢把握正確的輿論

導向，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和辦報品質。」（李啟瑞，2011）中国「新聞工

作者」也因此有其特殊性，其首要的身份是黨的宣傳員，其次才是一個

事实報道者。在這样的政治社會語境下，媒體和新聞工作者向政治負

責的重要性排序遠遠超過向市場負責和向公眾負責。也正因此，媒體

的更正與道歉表現出與西方媒體不同的特徵。一方面，黨和政府的錯

誤（如歷次政治運動中的錯誤）自然而然地會通過媒體的報導得以呈現

和傳導，表現為黨犯錯誤，媒體必然犯錯誤。這種「黨媒同構」也使得

喉舌媒體的錯誤一定程度上的得到「免責」和諒解（如《人民日報》大躍

進和文革時期的錯誤報導）；另一方面，由於有了黨和政府的護身符，

媒體特別是喉舌媒體根本不必屈從於市場和受眾，其對待錯誤的態度

上也是「唯上」不「唯下」，不可能真正貫徹「實事求是」的原則。「事實」

正確與否並非中國媒體更正與道歉的重要理由。

就新聞傳播倫理而言，實際上西方的相關規定中國不是沒有，但

與之不同的是，中國的媒介倫理停留在紙面上的居多，表現在新聞實

踐中則是另外一回事。很多調查和研究都表明：目前大陸新聞職業道

德領域的混亂與失衡並不是人們道理不明、標準不清的問題，而是

「知」與「行」脫節問題。大陸新聞人對於是非對錯，知是一回事，做是

另一回事（陳力丹、王辰瑤、季為民，2010：17；羅文輝、陳韜文，
1997）。本文所選媒介樣本的更正與致歉也證實了這一點，儘管很多媒

體都知道「道歉與更正」是一种傳播美德，也會宣稱「批評與自我批評」

的重要性，但實際上總體表現並不好，即使有更正和致歉，也存在着

避重就輕的問題。這種中國特色的媒介更正與致歉體現的是一種尚未

成型的，或者說有點「畸形」的媒介倫理，具有濃厚的實用主義、功利

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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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性與策略性自我批評」

西方很多報紙都開設有專門的更正欄目，媒體在新聞更正與致 

歉上也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和規範的做法（胡正強，2004；陳力丹，
2003）。2003年，《紐約時報》的記者傑森．布雷爾的新聞造假事件轟動

全球，但令人意外的是，這一醜聞竟然是《紐約時報》自己查處的，之

後該報也向社會大眾及讀者進行了道歉。時報的這一做法也被視為美

國媒體堅守新聞倫理的典範。（吳飛、王鳳娟，2003）為何美國媒體在

無法律明文規定和行政強力制裁下能逐步建立起自我約束的新聞更正

制度？簡而言之是因為美國媒體有着充分的市場競爭、法治環境和自

治地位，在美國的媒介—社會語境下，媒體必須增強在受眾中的可信

度，否則將無法立足 (愈燕敏、鄢利群，2000)。

相比較而言，中國媒體則缺乏自治，媒介更正與致歉也遠未制度

化。中国媒體在2003年前後推出更正欄目主要是為了應對媒介競争的

需要。正是對公信力的追求促使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媒體祭出了「開门辦

報」的大旗，制度化的更正欄目因此應运而生。這一邏輯正如《新京報》

編委，主管「更正與說明」欄目的評論部主編王愛軍所說：「一個從來不

承認差錯的媒體一定是隱瞞了差錯。主動、公開地認錯糾錯，正是治

癒公信力『潰瘍』的一劑良藥。」（王愛軍，2009）《南方周末》在2004年

開始推出更正欄目也是同一邏輯使然。儘管這一做法沒有成為一种「普

遍共識」，党報党刊更是罕有效仿者。但「自我批評」的做法還是為一些

市場类媒體所借鑑和模仿。我們看到，近年來設立更正欄目的媒體越

來越多。有些媒體為了標榜自己「開門辦報」，甚至推出了「有獎糾

錯」。如山東的《東營日報》就在2011年3月推出了這一措施，承諾對發

現差錯的熱心讀者給予獎勵。杭州的《錢江晚報．今日下沙》也在2013

年開設了糾錯欄目《咬文嚼字》請讀者「有償挑刺」。

但正如我們上文所分析的，中國媒體的「自我批評」不是出於「信

仰」或「理應如此」的專業理念，而是出於一種商業策略，加上沒有制度

化的保證（如外部的新聞評議會或內部獨立的新聞監督員制度等），因

此不可避免地存在避重就輕，流於形式等問題。這在我們對《人民日

報》、《南方週末》、《新京報》以及《我們錯了》一書中的案例分析中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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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上述《東營日報》和《錢江晚報》的糾錯範圍限也都侷限於「文字

差錯、常識性差錯及明顯語法差錯」。這種避重就輕的「糾錯」可以視作

一種策略性或儀式性自我批評。

美國新聞學者Lule（1992）說：有選擇有計劃的自我批評具有一種

象徵儀式性，很多時候，公開的自我批評只是媒體對批評的一種策略

性操控。通過這樣一種自我檢討和批評，「媒介展現、維護並修復了規

範」。這种概括完全适用於描述中國媒體。在Lule看來，真正的批評應

當針對結構、過程習慣和話語，批評媒介和權力的關係而不是忽視系

統或結構性的問題。而儀式性的自我批評則恰恰相反：通過避重就

輕，它掩蓋了更為實質性的問題（謝靜，2004）。

內外有別的「開門式」更正與「關門式」處理

與西方的媒體同行一樣，中國媒體對來自報導對象和公眾的批評

也會有所回應。但如前所述，這種回應是有選擇的。「家醜不外揚」是

一種普遍的心理。筆者訪談過的一位《浙江日報》的資深編輯，在編校

方面，該編輯態度認真。他曾多次在集團內部網路論壇上發貼指出自

家報紙上的一些錯誤，他的批評貼也得到了領導的肯定，但這些「內部

批評」並沒有轉化為報紙公開的更正和致歉。這位編輯坦言：

很多錯誤是不能對外公開的。內部說說都可能會得罪人，何況

公開呢？大家都是一個單位的，如果這些錯誤公開，肯定會影響

記者的評分和收入。報社領導當然不希望出錯，但你要他公開認

錯，還登在自家報紙上，這等於自打嘴巴，沒有哪個領導會這麼

做。(訪談時間：2013年4月10日 )

可见，中國媒體對待自身錯誤不僅存在不坦誠的問題，也存在不

透明的問題。事實上，我們遠遠不能從媒體正式刊載的更正和道歉中

了解媒體是如何對待錯誤的，甚至對甚麼是「錯誤」也時常犯迷糊。在

《我們錯了》一書中，大量的案例是內部認錯了，也對相關人員進行了

处理，但就是沒有向外公開道歉，也沒有任何更正。這似乎是一种常

態。一項統計顯示，2008年中國省級報紙的差錯率為25.3/10000，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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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國家規定的報紙出版3/10000差錯率的要求（胡雨濛，2010）。2011年

由《中国新聞出版報》輿論監督維權熱線與中国人民大学新聞與社會發

展研究中心共同發佈的《2010年我国媒體輿論監督情況調查分析報告》

顯示：在目前輿論監督報道引起新聞糾紛的主要原因中，認為報導本

身存在用詞不當和部分失實情況的分別佔到64.7%和52.9%，報導整體

失實的佔11.8%。然而被更正的「失實」和錯誤少之又少。

可見，真正公開到報紙上的「更正」與道歉只佔媒體錯誤的冰山一

角。而內部的批評與糾錯才是常態。實際上，除了公開的更正和道歉

外，中國媒體還有很多非公開的方式和途徑來對待「錯誤」：內部處理

或小範圍通報批評，審讀通報等都是常見的批評機制，而向媒體主管

部門道歉、寫檢討更是常態。筆者訪談過的一家原某都市報副總編 

坦言：

因為犯錯向上級主管部門寫檢查很正常，家常便飯。我們經常要

去宣傳部作檢討，聽指示。宣傳部門的一個新聞處處長就可像訓

孫子似的訓媒體老總。久了也就習慣了。（訪談時間：2014年1月

22日）

《新京報》的社長戴自更說自己由於做了一些報導受到來自上級主

管部門的壓力，經常受到批評，也經常向上級做檢討「缺少大局觀，政

治覺悟不夠，不能舉一反三」等（徐偉，2013）。當然，很多時候他並不

認為自己真的做錯了。錯還是對，主要要由主管部門來認定。和戴自

更一樣，中國許多媒體主編和主管都有向上級領導寫檢查的經歷。如

何向主管部門道歉和檢討甚至成為一門學問。在這種「潛規則」的支配

下，媒體的內部批評、內部檢討遠遠多於外部公開的更正和道歉。

中国媒體糾錯的內外兩個系統，標準不一，通常是「外鬆而內

緊」。媒體內部的編審流程其嚴格程度比之西方媒體有過之而無不及。

幾乎每家媒體都有比較嚴格的「審讀制度」，編輯流程上堅持「三審三

校」，對失實報導有較為嚴厲的處罰規定。南方報業集團的《編輯考核

辦法》（2006）依差錯性質評定稿件等級進而對編輯記者進行考核。該

辦法規定：「稿件內容違反宣傳紀律，或輿論導向出現偏差，或安排了

有償新聞，或受中央、省主管部門批評，或因編輯失責出現重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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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或因工作拖沓不能按時交版造成出遲報1小時以上」的，稿件就評

為最差等「E等」。廣西日報傳媒集團也通過建章立制構建了「新聞安全

生產的管理體系」，先後修訂或出台了《廣西日報杜絕虛假、失實、差

錯報導的規章制度》、《南國今報採編人員差錯處罰執行細則》、《廣西

新聞網強化新聞宣傳安全的規定》等一系列文件（李啟瑞，2011）。

對於報導中的政治性錯誤，中國媒體異常重視，處罰也更加嚴

厲。《新聞不出錯的智慧》一書對政治新聞的一些敏感區域作了概括：
1.政治新聞中涉及領導人和政治機構的表達要規範（包括姓名、職務及

排序等）；2.軍事報導的敏感度和安全度；3.全國兩會報導的規範用

語；4.涉及時事政策的準確表述；5.涉及港澳台的新聞規範的；6.國際

新聞中的準確表述（陳曉虎，2010：23-55）。對這類題材，媒體的把關

更加嚴格，一般來說也較少出錯。但一旦出現政治性錯誤，就是重大

的「採編事故」。出於政治影響的考慮，這類錯誤基本上是內部處理，

較少公開更正或者道歉。2005年3月9日，《南國早報》第3版刊發的《決

不允許把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一文，文中出現「……表明我國對解決

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堅定決心和嚴正立場，對反對『台獨』勢

力的分裂行為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段話由於多了「反對」一詞，

釀成了「嚴重的政治差錯」。當事記者、值班主編及值班總編分別受到

停職一個月或半個月、扣發3–6個月獎金的處罰，並「責令作出深刻檢

查」（李啟瑞，2011）。

在政治問題上，媒體一旦「踩雷」，輕則受批評，寫檢查，重則媒

體被停刊，領導人受處分。《南方週末》的報導也多次受到主管部門的

批評，人事也多次因此受到調整。可見，比起「開門式」的公開更正與

道歉，「關門式」的批評與處理在中國媒體中更為常見。

公權力干預下的媒體更正與致歉

探討社會衝突和一致的平衡是政治社會學的重要議題（景躍進，
2003）。就中國媒體和政府的關係而言，兩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但也有

衝突的一面。媒體市場化之後，為了獲得受眾的認可，批評政府，「為

民請命」也成為媒體的一種策略，這種「打擦邊球」的做法固然能夠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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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和市場的認可，但卻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在和政府的博弈中，

媒體往往處於下風。在党國體制下，「市場」賦予媒體的權力十分有

限。正如李金銓、何舟和黃煜在對上海傳媒的研究中所指出的：「中國

的市場不是獨立於國家，而是由國家創造並『內在於』國家的。一旦市

場企圖脫離國家，國家立刻就會將其拉回正軌。」(Lee, He, ＆ Huang, 

2007)。美國學者李侃如也指出，「權力主義」是診斷當前中國政治結構

與政治文化的關鍵概念，「中國的體制遠未完全擺脫其起源於革命的以

及權力主義的參與特徵。」(李侃如，2010：218）這種「權力主義」常常

在媒體的運作上打下烙印。表現在媒體的更正與致歉上，就是它們都

無法擺脫權力部門的干預。

這一特徵從《我們錯了》一書的「編輯手記」中可以看出來。一些媒

體「更正」出台的背後其實是對權力的畏懼和服從。很多時候媒體所說

的「錯了」，其實並非真錯，不過是向權力部門認錯而已。2005年7月
14日，《南國早報》刊登了〈教育職務犯罪 揭開你的「蓋頭」〉一文。文

章說：據檢察機關統計，近兩年來，廣西共立案偵查教育系統貪污賄

賂等職務犯罪案218件243人，涉案金額達2,371萬元。而每年的7–8月

升學考試、學校招生錄取期間，以及9月份新生入學期間，正是一些教

育部門的「腐敗週期」。該文章引用的是檢察院的數据。然而，報導還

是引起了自治區教育廳的強烈不滿，認為這是給教育部門抹黑。最後

《廣西日報》報社社長李啟瑞和《南國早報》總編蔣欽揮親自到教育廳去

「說明情況」，賠禮道歉。在案例後面的總編輯點評中，這一教訓被总

結為：「文章並未失實，卻引起反彈，主要是在不恰當的時間發了一篇

不恰當的稿件。該稿件中有些案例是2003年的，教育廳認為隔了兩年

還翻出來報導，是有意跟他們過不去。通過這件事，大家對『輿論監督

要講時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李啟瑞，2011)

在西方，媒體在是否道歉問題上也會受到外界的壓力，這種壓力

主要來自於利益集團（包括各種公民組織）而非政府部門。與西方的「三

權分立」不同，中國威權體制下，公民社會和公民組織發育不良，西方

意義上的壓力集團在中國並不強勢，最大的壓力來自於政府組織。黨

政部門構成了中國媒體實際上的「壓力集團」，越是強勢的部門，如公

檢法機關，媒體越是開罪不起。有時候為了息事寧人，媒體不得不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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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更正和道歉。在公權力的干預下，中國式的媒介更正因此模糊了

是非，而且充滿了不確定性。

結語

《論語》有言：「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雖然孔子告誡我們，有錯就改是一種美德，但「說起

來容易做起來難」。在黨國體制的政治社會語境中，媒體的更正和道歉

尚存在不少問題和缺陷。

通過對幾份報紙的實證分析，我們發現，中國媒體的更正與致歉

還很不規範，並且在特殊的政治社會語境下呈現出一種中國特色：更

正與致歉既不誠懇，也不透明。「避重就輕」、「選擇性更正」、「被動性

更正」、「儀式性更正」甚至「無錯更正」等大量存在。顯然，這样一种

「更正與致歉」无法真正建立起一种基於新聞專業主义的傳播倫理。近

年來愈演愈烈的假新聞就是一個极好的證明。與假新聞氾濫形成對比

的是打假之艱難。《新聞記者》雜誌自2001年起開始評選媒體「十大假

新聞」，但評選變得越來越難。在2004年度評選的《2003年十大假新聞》

中，《新聞記者》將《人民日報》、新華社於2003年2月15日、4月4日根

據權威新聞源發表的關於非典的報導列為假新聞，之後卻被主管部分

定性為「違規違紀」，原因是該評選「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宋超，
2011）。

可見，中國媒體的這種普遍性的傳播倫理缺失有其體制性的病

灶。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可以發現毛澤東時代的國家—社會

關係仍然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党管媒體」、「政治家辦報」的作法仍

然在延續，媒體仍然缺乏自治，市場競爭和自主報導常常讓位於公權

力的干預。改革開放後的市場化又使媒體沾染上急功近利、唯利是圖

的機會主義色彩。「一元體制、二元運作」下的中國媒體一方面官僚主

義作風盛行，另一方面尋租成風。在這樣的一種體制下，即便是一些

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有新聞專業主義追求的媒體或媒體人，守住底線

都是一件難事。南方報業的媒體人曾將「有可以不說的真話，但絕不說

假話」作為報導底線，這固然可敬，但事實上，「絕不說假話」難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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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中國媒體受到政府嚴格規制，缺少獨立地位的格局下，為了生

存，很多媒體人選擇見機行事。

李金銓教授指出，在中國的傳媒生態中媒體和政府是一種侍從主

義的關係，即使是市場化媒體，也經常以沉默和效忠換取經濟報酬
(Lee, 2003)。因此，在中國的政治社會語境下，我們可以說，有主動的

更正和致歉的媒體比那些沒有這樣做的媒體確實更具有專業主義精

神，但兩者之間的關係只能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關係。即便媒體

有「更正」或「道歉」也無法成為媒體「客觀公正」的背書，這只能是一種

媒體的「自我標榜」或「理想追求」。事實上，缺少了法律保障的媒體獨

立和表達自由，國家權力就可以隨時侵入其自治空間，媒體不失規範

倒是不可想像的事情。2013年《南方週末》新年獻詞遭纂改事件生動地

說明了這一點。

當然，這只是本文一個總體的判斷和結論。具體到不同媒體、不

同歷史時段以及不同事件上，中國媒體的更正與道歉還會有一些差異

和變化。限於篇幅和抽樣的侷限，本研究未能對這些「細部差異」進行

深描，未來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比較研究或個案研究。總體而言，在筆

者看來，沒有一個自治的媒體空間，沒有多元開放的市場競爭，沒有

來自社會和公眾的壓力與監督，就不會有真正的自我批評。媒介倫理

學家Patterson & Wilkins（2001, p. 1）說：「合乎倫理的新聞事業才是更

好的新聞事業。」中國的新聞業要成為「好的新聞業」，需要再建傳播倫

理，而這顯然又有賴於政治社會環境的變化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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